
商票风险揭示书 

商业承兑汇票为商业企业签发、承兑，在指定日期无条件付款的承诺，商票兑付基于商业企业信用，商票

有不能兑付的风险。支付是商票的基本属性，《票据法》规定商票的签发、取得和转让需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

债权债务关系，但鉴于票据的无因性，只要是交易后用于支付的商票，持票人仍享有完全票据权利。由于各种风

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法律风险等）的存在，参与者所预期的获

利、节约财务费用、规避风险等交易目标不一定能够实现，而上述不利后果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此外同城票据网

不是交易中的参与方，不对交易双方及任何交易提供任何担保或承诺，也不对交易双方之间或任意一方与第三方

之间因转让事宜产生的纠纷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平台提供的各种信息及资料仅供参考，转让方、受让方应独立

判断并作出决策，并承担相应责任。 

商票交易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1）信用风险：商票兑付基于商业企业信用，受票据承兑主体、交易对手信用状况变化的影响，商票价值可

能会减损，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商票可能被拒付。商票拒付后，持票人仍可向承兑人、出票人、背书人进行追索，

能否追索成功并获得清偿，取决于票据当事人的信用。 

（2）管理风险：由于票据具有文义性、要式性的特征，票据背书转让、提示付款、拒付追索等有严格操作规

范和时效规定，受参与者经验、技能等因素的限制，可能会影响票据权利。 

（3）利率风险：票据是重要的金融产品，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政策等未来不确定因素影响，可

能会导致商票贴现利率出现波动，从而影响商票价值。 

（4）政策风险：本商票交易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设计的。如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政策发

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商票的交易、背书转让、兑付等票据行为的正常进行，使持票人利益受损。 

（5）流动性风险：商票兑付基于商业企业信用，受票据承兑主体信用、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政策等未来不确

定因素影响，可能影响持票人的融资，带来流动性风险。 

（6）信息传递风险：参与者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参与者无法及

时了解票据信息，影响参与者的交易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此外，参与者预留在同城

票据网的有效联系方式发生变更的，应及时通知同城票据网。如参与者未及时告知同城票据网联系方式变更的，

同城票据网将可能在需要联系参与者时无法及时联系上，进而影响交易，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参与者自行

承担。 

（7）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甚至

影响交易的受理、交易、兑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商票价值。 

本《风险揭示书》所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参与者参与商票所面临的全部风险和可能导致参

与者商票价值减损的所有因素。参与者在参与商票交易及签署《票据收益权转让合同》前，应当仔细阅读本风险

揭示书、《票据收益权转让合同》的全部内容（特别是下划线加黑粗体标注的内容），若有异议可向平台咨询。

同时参与者需结合自身使用目的、风险偏好、资产状况等充分评估交易风险，独立作出是否交易的决定并自行承

担交易结果。支付是商票的基本属性，本交易增强了商票的支付功能，通过商票传递核心企业的信用，解决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但参与者不得使用商票向社会不特定的对象募集资金或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进行牟利。 

参与者签署本揭示书、并进行商票交易是交易者真实的意思表示，参与者已知悉并理解商票交易的全部风险，

并自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参与者在此声明：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商票风险揭示书》的条款与内容，充分了解履行

上述合同文件的责任，具有识别及承担相关风险的能力，充分了解商票交易的风险并愿意承担相

1. 风险提示 

2. 客户确认栏 



关风险，参与拟进行的商票交易完全符合其本身从事该交易的目的。 

客户在此确认：平台展示的交易标的的说明、陈述、文件或对标的票据承兑人的财务数据、

履约能力的展示、陈述、评价等资料仅供参考。在已充分了解合同文件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自身

独立判断自主参与交易，并自愿承担决策所致的风险。平台仅提供撮合成交服务，平台不是交易

的参与方，不对交易双方及任何交易提供任何担保或承诺，，也不对交易双方之间或任意一方与第三方

之间因转让事宜产生的纠纷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 

   如果参与者不同意本协议或其中任何条款约定，或对本协议或其中任何条款存有疑义，

参与应立即停止商票交易。 


